
 
 

 
 

 

特  

約  

關  

係  

同  

意  

書 

 

國 

立 

高 

雄 
大 
學                   (

以
下
簡
稱
甲
方) 

芳 

城 

市 

庭 

園 
餐 
廳                (

以
下
簡
稱
乙
方) 

 

雙
方
同
意
自
中
華
民
國  

112 
年 

 4  

月 

11
日
起
至  

 113
年 

4 

月 

10
日
止 

建
立
特
約
關
係
，
雙
方

無
異
議
合
約
到
期
自
動
展
延
，
約
定
條
款
如
下
： 

 

第
一
條
：
甲
方
所
屬
之
職
員
、
校
友
，
憑
甲
方
之
︻
員
工
識
別
證
、
校
友
證
︼
或
其
他
足
資
證
明
身
分
之
證

件
至
乙
方
消
費
時
， 

        

乙
方
同
意
提
供
下
列
優
待
。 

 
 
 

︵
一
︶、
九
折
優
待
︵
店
內
餐
飲
須
加
一
成
服
務
費
︶ 

 
 
 

︵
二
︶、
本
九
折
優
待
不
得
與
店
內
其
他
優
惠
活
動
或
優
惠
商
品
併
用
。 

 
 
 

︵
三
︶、
遇
待
殊
假
日
，
如
除
夕
、
春
節
連
假
期
間
、
母
親
節
、
父
親
節
，
九
折
優
待
不
適
用
。 

      

︵
四
︶、
早
餐
、
外
帶
及
酒
類
商
品
恕
不
折
扣
。 

 

第
二
條
：
甲
方
同
意
雙
方
特
約
關
係
，
並
將
乙
方
之
地
址
、
電
話
及
本
約
定
書
優
待
內
容
予
以
公
佈
。 

第
三
條
：
甲
方
所
屬
之
職
員
至
乙
方
消
費
，
當
場
若
無
有
效
之
識
別
證
件
可
資
證
明
身
份
者
，
乙
方
得
不
受 

        

特
約
之
約
束
。 

第
四
條
：
乙
方
同
意
秉
持
誠
信
原
則
提
供
甲
方
同
仁
優
待
價
，
並
享
受
與
乙
方
一
般
顧
客
相
同
之
服
務
與 

 
 
 
 

品
質
。 

第
五
條
：
本
同
意
書
一
式
兩
份
，
甲
方
雙
方
各
執
壹
份
為
憑
。 

  
 
 
 
 
 
 
 
 
 

 

立
同
意
書
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甲
方
：
國
立
高
雄
大
學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法
定
代
理
人
：
陳
月
端
校
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地
址
：
高
雄
市
楠
梓
區
高
雄
大
學
路700

號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電
話
：07-5

91973
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 
 
 
 
 
 
 
 
 

 

立
同
意
書
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乙
方
：
芳
城
市
餐
飲
有
限
公
司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負
責
人
：
張
褘
方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地
址
：
高
雄
市
鳥
松
區
本
館
路279

號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電
話
：(07)

370-2
375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中  

華  

民  

國  

112  

年  

4 

月   

11  

日 
 
 
 
 


